镇江高专“双师”素质教师资格申报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所在部门
	
	职务
	
	职称
	

	毕业院校及专业
	
	来校年月
	

	现任教课程
	
	报考专业
	

	工作简历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年  月至  年  月
	

	认定理由：说明符合何项条件，并附相关材料。



	教学系部意见：

签名:           日期(盖章)：
	实验实训中心意见：

签名:           日期(盖章)：

	教务处意见：

签名:           日期(盖章)：
	校“双师”素质教师资格认定工作领导小组意见：

签名:           日期(盖章)：

	学校意见：

           日期(盖章)：


附件2：
镇江高专“双师”素质教师资格认定材料袋封面

	部门：
	                       
	姓    名：
	          


	编号
	材料名称
	份数
	备注

	必备条件
	教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1份
	

	可选条件（须具备其中之一）
	一
	本专业中级或以上技术职务（如：工程师、实验师、经济师、主治医师、一级裁判等）
	1份
	提供符合自身条件的可选项目的证书复印件或证明材料

	
	
	可选条件（须具备其中之一）
	行业特许资格证书（如会计师资格证书、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律师资格证书等）
	份
	

	
	
	
	高级技师、技师资格证书
	份
	

	
	
	
	国家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资格证书
	份
	

	
	
	
	教育部师资培训基地专业技能培训的合格证书
	份
	

	
	
	
	国家、省级专业技能大赛中获奖证书
	份
	

	
	
	
	参加企业专门技能培训，由受训企业单位出具的进修评语、成绩等证明材料
	份
	


	
	
	近五年内主持（或主要参与）过校内实践教学设施建设或提升技术水平的设计安装的佐证材料（此项非专业教师可不提供
	份
	

	
	二
	近五年累计有两年以上在企业第一线本专业实际工作经历证明及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的成果材料
	份
	

	
	三
	近五年主持（或主要参与）应用技术研究的证明材料
	份
	


系部审核人（盖章）：                             

人事处审核人：    
附件3：
镇江高专教师参与实践教学设施建设项目信息表

系部：

	姓   名
	
	职  称
	
	专 业
	

	项目名称
	
	项目建设时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项目团队成员
	

	项目的主要内容：

	本人在项目建设中的的主要作用：

	系部审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系  部  章：

        年      月     日


